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石林石川石材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石川石材厂建设项目
	石林县西街口镇绿水塘村委会寨海村5号（小白山）
	石林石川石材厂
	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改扩建项目沿用原有厂址、设备、设施进行大理石板材生产；重新启动原有的2台四立柱双向切割机，在原有生产车间旁进行扩建，增设1台四立柱双向切割机，在厂区增加2台小切边机、1台剖板机、1台行车，其余构筑物均不发生变化。改扩建工程不新增占地，总占地面积7270m2，扩建生产车间，扩建建筑面积为280m2。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

（1）废气
项目施工废气主要为扩建生产车间产生的扬尘、设备安装焊接烟气、施工机械废气及运输车辆尾气等。
（2）废水
施工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清洗废水、混凝土养护废水。
（3）噪声
项目施工作业较为简单，建筑结构主要为砖混结构，故项目施工期施工设备较少，不使用大型高噪声设备，主要使用电锯、电钻、电焊机、切割机、运输车辆等机械噪声。
（4）固废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施工期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
①项目建筑材料堆放应严格管理，定点堆放，大风天气对散料堆场采用水喷淋防尘，并用蓬布遮盖建筑材料。

②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尽量避免在大风天气下进行施工作业。

③对建筑垃圾时清运、以减少占地，防止粉尘污染，改善施工场地的环境。

④优化施工期间运输车辆的出入场路径，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宣传教育等。
⑤施工运输车辆的车厢应确保牢固、严密，严禁在装运过程中沿途抛、洒、滴、漏。运输的车辆须保持车身整洁，装载车厢完好，装载货物堆码整齐，不得污染道路。

⑥施工期间选用尾气达标排放的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

（2）废水
施工场地内依托使用原项目已建成的卫生旱厕，粪便不排入附近地表水体，定期委托附近农户清掏清运处置。项目施工时拟设置施工废水收集沉淀池，将引入池中的施工人员洗手清洁废水及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经过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
（3）噪声
①合理布置机械设备，固定的高噪声设备尽量在地块中部布置，在不影响施工情况下将噪声设备尽量不集中安排。

②选用低噪声设备和施工工艺，加强检查、维护和保养机械设备。

③合理规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方案。

④施工场地的施工车辆出入现场时应限速、禁鸣。

（4）固废
①建筑垃圾能回收利用的部分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部分交由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②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清运至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

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切割加工过程和打麻点工序中产生的无组织粉尘、食堂油烟废气、车辆尾气和垃圾房、废水收集池产生的异味等污染。

（2）废水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员工生活用水，以及雨天收集的初期雨水，项目改扩建后不新增绿化用水。生产废水为切割工序进行湿法作业产生的废水，生活废水主要为员工盥洗废水和餐饮废水。

（3）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各类生产设备噪声，包括四立柱切割机、小切机、剖板机等生产设备噪声源强为80~95dB（A）。

（4）固废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废边角料、生活垃圾、隔油池废油及食堂泔水、化粪池污泥、沼渣。
运营期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
①项目切割作业采取喷淋水法进行湿法降温、降尘。

②项目绿化面积为200m2，对异味进行吸收。

③食堂安装处理效率不低于60%的油烟净化器，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排气筒引至屋顶排放。

④垃圾及时清运处置，减少其在厂内暂存时间。

⑤石粉集中堆放，堆放期间加盖篷布。

④厂区道路进行硬化，并定期洒水。

⑤设置打麻点车间，打麻点工序在打麻点车间进行。

（2）废水
①项目设置了5个循环池用于处理生产废水，总容积为450m3，位于生产车间北侧。

②项目内建设了1个旱厕，粪便不排入附近地表水体，粪便委托附近农户清掏清运处置。
③项目内排水管网应满足雨污分流的原则；产品、原料堆放区周围设置截雨沟收集雨水，经雨水管道引到循环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生产；办公生活区及生产车间屋顶雨水经管网收集后直接排放。

④本次评价要求食堂旁建设1个容积为1m3的隔油池，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同员工盥洗废水一起进入收集池进行絮凝沉淀、过滤处理。

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建设一个容积为4m3的废水收集池，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同员工盥洗废水一起进入收集池进行絮凝沉淀、过滤处理，经处理达废水经处理达达GB/T 19923-2005《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
本次评价要求增设2个循环水池，有效容积不得小于154m3。

（3）噪声
①项目生产车间、职工宿舍、办公室等建筑物均为砖混结构，生产设备设置了基础减震。同时项目内建设了一定的绿化对噪声进行阻隔。原项目运营期噪声通过墙体阻隔、基础减震、绿化降噪等措施处。

②饲料加工设备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安装减振垫，安放于室内。

③常加强生产设备的检修工作，更换较锋利的刀片，确保生产设备稳定正常运转，防止不良工况下的故障噪声产生。

④加强厂区绿化建设，在厂界四周利用空地种植高大乔木，以起到隔声降噪的作用。

（4）固废
①石粉经压力脱水机进行脱水后运至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山回填。

②废石料交由石林雨布宜废屑材料处理中心处置。

③食堂泔水由附近农户运回作为猪饲料。
④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
⑤石粉经压力脱水机进行脱水后运至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山回填。
⑥生活垃圾收集在垃圾房内，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⑦隔油池废油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掏清运处置。

⑧生活污水污泥委托附近农户进行清运处置。

                                                                                              


